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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  

1998年组织会议 

1998年 2月 3日至 6日 

议程项目 2 

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

理事会副主席 孟加拉国 在遵照理事会 

第 1988/77号决定第 2(1)段举行的 

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提交的 

提案草案 

决定草案一 

人道主义事务部分 

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回顾大会第 52/12 B号决议时决定: 

 (a) 根据大会第 52/12 B 号决议设立的人道主义事务部分将在 1998 年实质性

会议期间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 但不为该部分今后的安排作出先例  

 (b) 关于大会第 52/12 B号决议要求为该部分作出具体安排 理事会应该把它

作为审议的对象,考虑到其 1998 年实质性会议的经验和在实质性会议期间举行该

部分的会议对理事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效率的影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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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草案二 

安全理事会 1998年实质性会议的工作安排 

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: 

 (a)  将于 7月 6日至 8日举行 1998年实质性会议的高级别部分会议  

 (b)  将于 7月 9日 10日 13和 14日举行业务活动部分会议  

 (c)  将于 7月 15日和 16日举行人道主义事务部分会议  

 (d)  将于 7月 17日 18日和 21日举行协调部分会议  

 (e)  将于 7月 22日至 30日举行常务部分会议  

 (f)  7月 31日将专门用来通过提案和总结会议  

- - - - - 

 


